“12·4”公众开放日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首先，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大家的到来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去年的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成功举办了历史上首次公众开放日活动，赢得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普遍好评。在过去的一年里，来自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朋友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

今天，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也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不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通过刚才的旁听庭审、参观中国法院博物馆、与法官座谈、观看《人民法官》形象宣传片以及法院卡通形象（征求意见版），大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沟通又更近了一步。沟通增进了解、了解增进互信、互信增进共识。一年以来，人民法院坚定地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全面做好人民法院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以公开促公正”是2010年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更加多样化地丰富法院宣传内容是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思路

为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信息的需求，我们把更加多样化丰富法院宣传内容作为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思路。在具体的宣传工作中，鼓励新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选取更广泛的题材，以更加丰富的内容，进行特色鲜明的报道，通过充分发挥不同媒体的优势和特点，多层面、多角度地报道法院工作，进一步增强法院宣传的传播效果。同时，夯实自有宣传阵地基础，不断拓宽宣传形式和宣传内容。

（一）深化认识，更新法院宣传理念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平等传播”、“新闻执政”等新的理念。并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媒体意识就是责任意识、执政意识、监督意识、形象意识的观念。各级人民法院充分认识到树立平等传播的理念，提高法院宣传工作影响力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舆论环境和媒体格局深刻变动情况下舆论引导规律，积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不断丰富宣传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二）扩宽渠道，加大新兴媒体的宣传力度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多种媒体进行宣传，特别是加大了自有新兴媒体的宣传力度。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全新改版，在权威信息发布、沟通社情民意、畅通网上办事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政务网上专门开通了“公开透明、阳光司法”专栏，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工作部署，宣传各地法院开展司法公开工作经验，并设立了“司法公开信箱”，接受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点击量已达到1亿6680余万次，平均每天60余万次。这也足以显示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切度。

（三）创新形式，不断丰富人民法院宣传内容

从今天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司法公开方面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的力度和决心。一是首次进行公众开放日活动网络直播。今天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进行了全程图文直播，希望不能到场的社会公众也能参与到今天的活动中来。二是首次组织拍摄《人民法官》形象宣传片。希望这部片子能使社会公众近距离地了解人民法院工作，更加深入地认识人民法官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三是引入流行元素，借助卡通形象宣传法院工作。我们认为“法官卡通形象”和“独角兽卡通形象”可以拓宽宣传渠道，为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的沟通架起更加有效的桥梁。卡通形象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方式，引入到司法宣传领域中，必将进一步发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的优势。为了使法院司法宣传的元素更加多样，宣传渠道更加宽广，最高人民法院敢于打破以往宣传工作的常规，积极主动适应社会受众的文化需求，以此来增进社会各界与人民法院的了解、互信和共识。

二、更加充分地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需求是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是促进司法公正、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司法公开工作，把更加充分地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需求作为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 

（一）新闻发布制度不断健全

在去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实施新闻发布月度例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加强新闻发布工作规范化建设，努力完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提升新闻发布科学化水平，新闻发布工作进入良性发展轨道。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工作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该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应建立并实行新闻发布会制度，高级人民法院应实行新闻发布会例会制度。这标志着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工作已经进入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共召开了14次新闻发布会，内容涉及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司法举措、典型案例、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
（二）司法公开长效工作机制不断成熟

为了更好地落实司法公开制度改革的成果，将司法公开作为一项常规工作抓实抓出成效，我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的工作方案》，决定10月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宣传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确定了100个司法公开示范法院，下发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在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法院网开辟司法公开专栏，总结推广各地法院的经验，进一步掀起人民法院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工作的新高潮。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均成立了司法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活动方案，开展了形式多样、有声有色、丰富生动的各种宣传活动。

（三）人民法院公众开放日活动制度不断完善

今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普遍实行开放日制度，让人民群众走进法院，亲身感受司法。例如广东全省23个中院（含海事法院）、133个基层法院全面开展了“法庭开放日”活动；四川全省22个中级法院、188个基层法院中，80%均建立了“公众开放日”制度；浙江宁波市两级法院今年开展了60多次主题式开放日活动。通过举办法院“开放日”、“接待日”活动，加强了人民法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理解，提高了司法机关的透明度。
（四）裁判文书上网和庭审直播工作不断推进

为进一步增强审判工作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和庭审质量，确保司法公正，更加广泛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全国法院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加强监督检查，着力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和庭审直播工作。如截至今年9月底，河南省三级法院裁判文书已上网共159841份，通过河南法院视频台发布庭审视频直播案件1020件；北京法院开展图文庭审直播案件达2473 件；上海法院开通网络无延时视频直播，今年全市法院视频直播平均每周逾3场，做到隔天有视频，点击量达680余万；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法院大门前设立了室外LED电子显示屏，实时播放开庭公告和庭审实况；济南市中区法院开通了“网上法院”，让公众能够网上查询案件信息、电子卷宗、审务信息，以及在家中上网观看庭审直播，缩短了法院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
三、更加有效地发挥各项监督制约的积极作用是今年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今年以来，全国法院不断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拓宽监督渠道，创新监督方式，提高监督效果，有效地发挥监督制约机制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积极推动作用。
（一）进一步强化民意沟通工作的成果转化机制
今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各种民意沟通渠道，设立院长热线、法官热线以及投诉举报电话，为社会各界提出意见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同时，十分重视这些意见、建议对人民法院工作的促进作用，不断强化成果转化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民意沟通信箱自去年5月4日开通以来，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民意沟通信箱自今年1月始至10月31日止，共收到网民来信5108件。我们分类筛选出网民意见和建议共计81条，并在“民意反馈专栏”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复。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人民法院的队伍建设、审判执行工作、司法改革、司法行政等方面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进一步增强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承办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建议、提案共260件。截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独办、分办、协办的议案、建议和提案已经全部办理完毕。据统计，就办理代表建议事项，今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代表258人次，代表满意率为100%。其中许多建议已经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推动相关工作开展的重要参考依据，有力促进了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发展。
（三）进一步推动与社会各界及基层群众的联络工作常态化

一年以来，全国法院继续加强与社会各界及基层群众的联络，进一步推动接受监督工作的常态化。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中，聘请了首批特约监督员60名，这些特约监督员通过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会议、旁听案件庭审、听证、参加专项视察活动、参与重要文件和司法解释的制定、反映或转递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建议或者举报材料等形式行使监督权，实际履职人数达到84人次。最高人民法院也十分注重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交流，截至11月底，最高人民法院邀请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共召开了14次座谈会，他们就相关建议、提案办理以及司法解释起草修订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人民法院工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接受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工作力度
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这也使新闻媒体监督人民法院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召开新闻通气会、新闻协调会、媒体联谊会等形式，经常性地向媒体通报我院的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举措等，不断加大主动接受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工作力度。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共召开了近50次新闻通气会，就制定人民法院宣传工作规范性文件、重大选题宣传策划等问题充分听取媒体的意见和建议。
不可忽视的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知情权需求与新闻传播能力滞后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争取人民群众更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我们相信，这次全新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对于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知情权、增进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展示中国法治的力量和自信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我们相信，通过积极、坦诚的沟通和了解，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和信任将不断增强，而这种支持和信任将成为推进中国社会民主法制建设的强大动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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